附件1：
杭州市文化馆（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）
文创开发项目招募合作方承诺书
本机构作为报名主体，积极参与杭州市文化馆（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）公开招募文创开发项目，并承诺严格按照招募公告的要求与规定执行，特此郑重作出以下承诺：
一、本机构所提供的所有报名材料，包括但不限于机构介绍、资格证明、合作方案、资质或许可证明、案例展示、等，均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无虚假陈述或隐瞒。
二、本机构符合本次招募的所有资格条件，包括但不限于合法注册并持续经营、商业信誉良好、具备成功案例，能够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尊重并保护知识产权。
三、本机构理解并同意，如因提供虚假信息而产生的不利后果，一切法律责任由本机构自行承担，与杭州市文化馆（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）无关。
四、本机构同意杭州市文化馆（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）有权对报名信息进行核实，并积极配合杭州市文化馆（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）进行报名后的相关事宜。
五、本机构承诺将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杭州市文化馆（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）管理制度，按照提交的合作方案严格执行，维护杭州市文化馆（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）的品牌形象与声誉。
六、本机构同意接受杭州市文化馆（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）对文创产品开发销售的常态化监督与管理。
七、本承诺书自本机构盖章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本次招募活动结束且合作关系终止之日止。本机构在合作期间违反任何承诺或规定，杭州市文化馆（杭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）有权提前终止合作协议，并追究本机构的相应责任。
报名机构名称（盖章）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










